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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指导性意见

一、研习目的

教育研习着重促进师范生对基础教育学科教学实践及研究的初步了

解和探究，使其获得开展学科教育教学研究的初步体验，感知研究的全过

程，为其开展学年论文和毕业论文研究奠定基础。

二、研习内容

我校师范生的教育研习内容如下：教育教学、实践研习、教育教学研

究方法指导等。

三、研习要求

1.教育研习时间按照学校本科人才培养方案规定学期执行，各学院统

一安排师范生的教育研习活动。根据研习安排，制定详细研习计划，学科

教学论教师全程参与。

2.教育研习采取双导师制。校内指导教师由教育学院、教育科学研究

院以及其他相关学院师范专业的学科教学论教师与专业教师担任。各学院

校内指导教师团队原则上由学科教学论教师担任组长，分管教学副院长统

一协调管理。校外指导教师由各学院聘请的师范生实践指导教师、兼职教

师、合作中小学骨干教师等担任。

3.教育研习可以团队形式开展，各团队人数控制在 10-15人左右，确

定 1名组长，承担小组研习工作的管理、联系、协调等职责；团队需明确

成员的具体职责，在规定时间内有序推进，并填写教育研习手册。每个研

习团队需确定校内外指导教师各 1 名，在指导教师指导下确定教育研习主

题，研习结束后提交研习报告、调查报告或研究论文 1 份。研习期间，每

位学生需填写教育研习手册。

4.教育研习计划及研习团队分组与指导教师安排情况由学院留档，并

报送教务处备案。

5.教育教学研究方法理论讲座由各学院统一安排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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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总结评价

1.每位学生在每学期研习结束后的一周内，提交教育研习手册至各学

院教务处办保存。

2.教育研习成绩评定分两个档次，即合格与不合格。全部教育研习工

作结束后，由学科教学论教师及相关学院指导教师小组根据学生提交的教

学研习手册协商给出综合评定成绩，并由学院审核存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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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计划

学年 第 学期 第 周

星期 研习内容
校内

指导教师

校外

指导教师

星期一

星期二

星期三

星期四

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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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计划

学年 第 学期 第 周

星期 研习内容
校内

指导教师

校外

指导教师

星期一

星期二

星期三

星期四

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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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计划

学年 第 学期 第 周

星期 研习内容
校内

指导教师

校外

指导教师

星期一

星期二

星期三

星期四

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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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计划

学年 第 学期 第 周

星期 研习内容
校内

指导教师

校外

指导教师

星期一

星期二

星期三

星期四

星期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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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团队信息一览表

学院 专业

序号 团队成员 班级
校内

指导教师

校外

指导教师

校外指导

教师单位

1

2

3

4

5

6

7

8

9

10

11

12

13

14

15

16

17

18

1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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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活动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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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活动记录

教育研习活动记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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备注：将研习报告的电子文档打印稿粘贴于此，研习报告电子文档交

学院留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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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报告

教育研习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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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报告

教育研习报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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教育研习考核表

校外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评定：

建议成绩：

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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校内指导教师评语及成绩评定：

建议成绩：

（签名）

年 月 日

学院审核意见：

综合评定成绩：

（学院盖章）

年 月 日


